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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擬議提出的修訂  

 

引言  

 在充分考慮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委員至今對《 20 21 年醫生註
冊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後，政府
現計劃就《條例草案》 提出若干修訂。本文件闡述擬議修訂的內

容。  

 

政府擬議提出的修訂  

( A )  調整特別註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要求  

2 .   根據現時的《條例草案》，循新途徑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的關鍵條件是特別註冊的申請者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我們原

先建議新途徑只限香港 永久性居民申請，是考慮到他們的文化和

語言背景，以及他們與香港的連繫。我們預計屬香港永 久性居民

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更有機會在香港醫療系統工作一段較 長時間，

因此能令香港的醫療系統更加穩定。然而，法案委員會 部分委員

認為應放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要求，亦有委員認為應完 全刪除有

關要求，以容許公營機構聘用任何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無論
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為特別註冊醫生。  

3 .   在考慮立法會議員以及早前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 (包括病人
組織 )就有關擴大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源的意見後，我們建議放寬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要求，讓持有認可醫學資格及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

(醫專 )認可或頒授的專科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亦可申請特別註
冊。畢竟，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現時最缺乏專科醫生，引入已獲醫
專認可或頒授專科資格 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幫助紓緩醫生人手不

足的情況。此外，這些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亦可協助培訓本地專

科醫生，支援專科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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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讓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參加執業資格試  

4 .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雖然歡迎政府開闢新途徑以引入非本

地培訓醫生的建議，但認為政府亦應考慮為尚未在香港 以外地方

進行實習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 (特別是來自香港的 )提供便利，
讓他們參加執業資格試，從而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資格 ，這樣可

進一步擴大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來源。  

5 .   我們理解部分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在其就讀地點或其他

地方要取得實習機會遇到困難，他們會因而無法在當地取得正式

註冊資格 ，亦無法參與特別註冊計劃。我們建議讓持有認可醫學

資格且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不論其醫學

訓練是否包括駐院實習期，均符合資格在香港參加執業 資格試，

並於其後進入評核期 (即實習 )。此舉可進一步網羅更多非本地培訓
醫生 (尤其是處於事業發展初期的醫生 )。  

6 .   對剛畢業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生而言，參加執業資格試應該

不會造成太大負擔。在通過執業資格試後，他們會獲得 在醫管局

經歷評核期的機會，與現行安排相同。在評核期內，醫 管局會為

這些醫科畢業生提供涉及投入公共資源的在職培訓。因 此，我們

認為應只容許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 生，在未

有進行實習的情況下，參加執業資格試。  

7 .   他們如在一年評核期內表現令人滿意並符合其他申請相關

要求，會獲批特別註冊，並在符合與其他特別註冊醫生 相同的要

求 (包括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的年期 )後，最終可取得正式註冊。此
擬議的便利方案應能滿足剛畢業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 本地培訓

醫科畢業生的需要，同時確保專業質素，以及為特別註 冊制度進

一步擴大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源，增加香港醫生人手。  

( C )  提供從有限度註冊轉為特別註冊的銜接安排  

8 .   有法案委員會委員表示在決定非本地培訓醫生可否透過新

途 徑 來 港 時 ， 不 應 只 考 慮 特 別 註 冊 委 員 會 所 訂 定 的 認 可 醫 學 資

格。如某些非本地培訓醫生未持有認可醫學資格，應改 為考慮其

服務的非本地醫療機構的水平及其過往工作經驗或成就 。有意見

指，很多在著名機構執業的專科醫生或任教的教授可能 並非在認

可醫學院接受訓練，或不符合特別註冊資格，使他們未 能參與特

別註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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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與非本地醫學院課程不同的是，形形色色的非本地醫療機

構為數眾多，因此預先評估這些非本地醫療機構的水平 或就特別

註冊制度評估申請人的工作經驗並不可行。換言之，如 我們循此

方向行事，則會把特別註冊途徑開放為個別評估，這不 僅難以鉅

細無遺地載入法例之內，更無法為擬修讀醫科的學生及 ／或其家

長提供明確的資訊，協助他們作適當選擇。鑑於特別註 冊的主要

目的是按非本地培訓醫生的醫學訓練和資格為他們提供 取得正式

註冊資格的新途徑，我們認為在特別註冊制度加入該等 內容並不

恰當。  

1 0 .   然而，我們明白有關構思的目的是移除潛在的障礙 (即認可
醫學資格的規定 )以吸引更多合資格和具經驗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尤
其是專科醫生 )回港服務，我們認為讓有限度註冊醫生加入特別註
冊制度的銜接安排應可達致類似效果。具體而言，我們建議讓在

四間公營醫療機構 (即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
工作達最少五年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在取得醫專認可或頒授的專

科醫生資格後，不論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將合資格加 入特別註

冊途徑。就該等醫生而言，除了持有認可醫學資格的規 定外，其

他所有取得特別註冊資格的規定仍然適用。特別註冊的 擬議新途

徑 (包括已通過執業資格試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及有限度註冊醫生加
入特別註冊途徑的銜接安排 )載於附件 A。  

1 1 .   為認可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貢獻，我們亦建議可追溯計算有

限度註冊醫生在法例修訂前的服務年期，惟在轉至特別註冊後，

他們仍須符合以特別註冊醫生身份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 最少五年

的相關要求。  

1 2 .   雖然現時在四間公營醫療機構工作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當中

只有小部分有機會受惠，我們預期長遠而言，這改動有 助吸引更

多非本地培訓醫生進入 有限度註冊體系，從而進一步取得特別註

冊以至正式註冊資格，以在本港醫療系統執業。  

( D )  其他技術性修訂  

1 3 .   除上述擬議修訂外，我們亦會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

意見，就《條例草案》 提出若干技術性修訂，讓《條例草案》更

清晰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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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政府修正案  

1 4 .   反映上述擬議修訂的修正案擬稿載於附件 B。  

 

徵詢意見  

1 5 .   請委員就擬議修正案發表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2 0 21 年 8 月  
 



`

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議的修訂

*

附件 A

在《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下擬議的新途徑

供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考取執業資格試及在港取得正式註冊的途徑 特別註冊途徑 供有限度註冊醫生轉為特別註冊的銜接途徑

持有認可醫學資格，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但未曾進行實習) 持有認可醫學資格及醫生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持有醫生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持初期試資歷/中期試資歷/專科資歷)

合資格考取本地執業資格試 香港永久性居民
持有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承認專

科資歷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獲公營醫療機構聘用並在香港醫務委員會下申請為有限度註冊醫生

可追溯計算有限度註冊醫生在法例修訂前的服務年期

通過執業資格試及完成評核期 獲公營醫療機構聘請為全職醫生
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最少五年*，並取得專科資歷

(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承認)

在香港醫務委員會下申請為特別註冊醫生

在香港接受專科培訓

(最少6年)

尚未接受專科培訓的申

請人

已取得相當於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轄下相關專科

學院認可初期試／中期

試資歷的申請人
在其執業行醫的國家獲

證明或經註冊成為專科

醫生或具同等資歷，而

其專科資歷獲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承認的申請人

在香港接受專科培訓

(最少6年)

在香港繼續接受專科培

訓(最少3-5年)

在香港取得專科資歷 在香港取得專科資歷

在公營醫療機構最少工作五年

 獲僱主機構確認其擔任醫生期間的服務屬令人滿意及稱職

正式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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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2021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 

 “5A. 修訂第 7A 條(參加執業資格試所須符合的資格) 

 (1) 第 7A(1)(a)條，英文文本 —— 

廢除 

“he” 

代以 

“the person”。 

 (2) 第 7A(1)(b)條，在“信納”之後 —— 

加入 

“，其本人具有良好品格，並且”。 

 (3) 第 7A(1)(b)(i)條 —— 

廢除 

所有“他” 

代以 

“該人”。 

 (4) 第 7A(1)(b)(i)條 —— 

廢除 

“及” 

代以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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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 7A(1)(b) —— 

廢除第(ii)節 

代以 

 “(ii) 作為適用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替代條件——該人
持有的醫學資格，就第 14C 條而言屬獲承認醫學
資格。”。 

6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6(3)條。 

6 加入 —— 

 “(1) 第 8(1)(a)條，英文文本 —— 

廢除 

所有“he” 

代以 

“the person”。 

 (2) 第 8(1)條 —— 

廢除(b)段 

代以 

 “(b) 該人 —— 

 (i) 以第 7A(1)(b)(i)條所描述的人的身分，參加執業
資格試，並在該執業資格試合格；及 

 (ii) 已完成第 10A 條規定的評核期；”。”。 

6(3) 在建議的第 8(1)(ba)(ii)條中，在“獲”之前加入“已”。 

6(3) 在建議的第 8(1)(ba)(iii)條中，在“獲”之前加入“已”。 

6 加入 —— 

 “(4) 第 8(1)(c)條，英文文本 —— 

廢除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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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 

“the person’s”。 

 (5) 第 8(1)(d)條 —— 

廢除 

“他具” 

代以 

“該人具”。”。 

新條文 加入 —— 

 “6A. 修訂第 10A 條(評核期) 

第 10A(1)條 —— 

廢除 

“而又意欲根據第 14” 

代以 

“如意欲根據第 14 或 14C”。 

8 在建議的第 14C(1)(b)條中，刪去“款”而代以“或(3A)款(視情況所需

而定)”。 

8 在建議的第 14C(3)條中，刪去“或將特別註冊續期”。 

8 刪去建議的第 14C(3)(a)條。 

8 刪去建議的第 14C(3)(b)條而代以 —— 

 “(b) 有關的人屬指明人士；”。 

8 刪去建議的第 14C(3)(c)條。 

8 在建議的第 14C 條中，加入 —— 

 “(3A) 將特別註冊續期的規定是 —— 

 (a) 有關的人自獲授予特別註冊起，持續地以獲特別註冊
的醫生身分，全職受僱於某指明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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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關的人具有良好品格及良好專業操守。”。 

8 在建議的第 14C(4)條中，在“(3)(e)”之後加入“或(3A)(b)”。 

8 在建議的第 14C 條中，加入 —— 

 “(4A) 如第(4)款所述的結果或裁斷，是申請人不符合第(3)(e)或
(3A)(b)款指明的規定，則註冊主任須視為並不信納申請人

已符合該規定，並須據此拒絕有關申請。”。 

8 在建議的第 14C(8)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recognized medical 
qualification 的定義中，刪去句點而代以分號。 

8 在建議的第 14C(8)條中，在建議的定義中，按筆劃數目順序加

入 —— 

“指明人士 (specified person)指符合任何以下描述的人 —— 

 (a) 該人 —— 

 (i) 持有獲承認醫學資格； 

 (ii) 根據某賦予資格地方的法律，在該地方註冊為醫
生；及 

 (iii) 如該人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 

 (A) 已獲頒授某專科的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名銜，
或已獲醫學專科學院證明為已完成相當於該
學院就某專科的院士而規定的訓練，並已獲
得相當於該學院就該專科的院士而規定的資
格；及 

 (B) 已獲醫學專科學院證明為已符合該專科的延
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b) 該人 —— 

 (i) 以第 7A(1)(b)(ii)條所描述的人的身分，參加執業
資格試，並在該執業資格試合格；及 

 (ii) 已完成第 10A 條規定的評核期； 

 (c) 該人 —— 

 (i) 已以獲有限度註冊的醫生身分，全職受僱於一間
或多於一間指明機構，總計最少 5 年； 

 (ii) 已獲頒授某專科的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名銜，或已
獲醫學專科學院證明為已完成相當於該學院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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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的院士而規定的訓練，並已獲得相當於該學
院就該專科的院士而規定的資格；及 

 (iii) 已獲醫學專科學院證明為已符合該專科的延續醫
學教育的規定。”。 

8 在建議的第 14D(1)條中，刪去“14C(3)(b)及(c)條”而代以“ 14C(8)條
中指明人士的定義的(a)段”。 

8 在建議的第 14D(2)條中，刪去“14C(3)(b)及(c)條”而代以“ 14C(8)條
中指明人士的定義的(a)段”。 

8 在建議的第 14E(1)(c)條中，刪去“21A(1)(a)”而代以“(ii)或 21A(1)(a)
或(b)”。 

8 在建議的第 14E(3)條中，在提聘機構的定義中，在“14C(3)(d)”之後

加入“或(3A)(a)”。 

8 在建議的第 14G(1)(e)條中，在“大學”之後加入“李嘉誠”。 

15(4) 在建議的第 3(3)(l)(ii)條中，刪去在“院”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證
明以下事宜的證據：申請人已在有關服務期間(本條例第 8(1)(ba)條
所指者)，符合有關專科的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及”。 

15(4) 在建議的第 3(3)(l)(iii)條中，刪去“該第 8(1)(ba)(i)”而代以“本條例第

8(1)(ba)”。 

15(4) 在建議的第 3(3)(l)(iii)條中，刪去“(該第 8(1)(ba)(i)條所指者)”。 

15(5) 在建議的第 3(4)(a)條中，刪去“3(3)(a)、(b)、(c)、(d)、(e)及(j)條”而
代以“(3)(a)、(b)、(c)、(d)及(j)款”。 

15(5) 在建議的第 3(4)條中，加入 —— 

 “(ab) 如申請人聲稱屬本條例第 14C(8)條中指明人士的定義的(a)
段所指者，申請人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醫學專科學院

證明以下事宜的證據：申請人已符合有關專科的延續醫學

教育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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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如申請人聲稱屬本條例第 14C(8)條中指明人士的定義的(b)
段所指者——第(3)(g)款所述的證據； 

(ad) 如申請人聲稱屬本條例第 14C(8)條中指明人士的定義的(c)
段所指者 —— 

 (i) 申請人獲註冊為有限度註冊的醫生的證據，包括註冊
期的證據； 

 (ii) 申請人受僱(該定義的(c)(i)段所描述者)的證據，包括
僱用期的證據；及 

 (iii) 醫學專科學院證明以下事宜的證據：申請人已符合有
關專科的延續醫學教育的規定；”。 

15(5) 刪去建議的第 3(4)(b)條。 

15(5) 在建議的第 3(4)(c)條中，刪去“書。”而代以“書；”。 

15(5) 在建議的第 3(4)(c)條中，加入 —— 

 “(d) 如屬要求授予特別註冊的申請——以下僱用的證據：申請

人已獲選以獲特別註冊的醫生身分，全職受僱於某指明機

構；及 

 (e) 如屬要求將特別註冊續期的申請——以下僱用的證據，包

括僱用期的證據：申請人已以獲特別註冊的醫生身分，全

職受僱於某指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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